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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10：00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全球创新学院副院
长许斌主题分享：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及海南互联
网产业引才引智新思路

■10：00-10：20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前谷歌全球技
术总监、奇虎360商业化CTO胡宁主题分享：一个海南妹子攀
登全球互联网技术巅峰的传奇经历

■10：20-10：40香港海南商会副秘书长暨青年委员会主
任吴江主题分享：科创在香港——O2O最后一公里创业

■10：40-11：00腾讯集团法务总监、法学博士王小夏主题
分享：互联网法治——世界顶级互联网企业的法务管理

■11：00-11：20知名天使投资人、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冯华主题分享：心态决定成败——什么样的创业者最能获
得资本的赏识

■11：20-11：40极光推送联合创始人兼CEO王小导主题
分享：创业这些年闯过的“坑”

■11：40-11：45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峰会“海口宣言”发布

一、时间：2017年12月23日9：00-18：00

二、地点：新海航大厦三楼主报告厅（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

■15：00-17：30圆桌对话，嘉宾互动交流
■17：30-18：00媒体提问
■18：00会议结束

（一）峰会主体大会 （二）闭门会议：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
交流座谈暨返乡投资对接会

三、日程

■8：00-9：00签到

■9：00-9：05嘉宾入场

■9：05-9：15沙画表演

■9：15-9：20播放宣传片

■9：20-9：25介绍到场领导及嘉宾

■9：25-9：30省工信厅副厅长陈万馨致辞

■9：30-9：35“海南籍岛外创业领军人才联盟”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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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询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宗
兆宣）读写台灯是大家读书、写字的主
要照明工具，直接影响着使用者的眼
睛健康，而海南市场上这些读写台灯
的“护眼”效果到底如何呢？省消费者
委员会联合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耗时5个月对海口市场上22个
品牌的27款型号的读写台灯做了比
较试验，结果显示这些台灯的“护眼”
功效微乎其微。

记者今天在海口文明路的多家灯
饰店及部分超市走访时发现，几乎每

家店都销售读写台灯，品种繁多让人
眼花缭乱，销售价格从30多元至600
多元不等，很多读写台灯上还贴有“无
频闪”“缓解眼部疲劳”等各种标签。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读写台灯不
会频闪，可以保护孩子的视力。

今年7月至11月，省消费者委员
会开展了读写台灯比较试验。省消委
会工作人员在海口市各大超市、商场、
文具店、灯饰世界柜台内随机购买了
22家生产企业22个品牌的27款型号
读写台灯，其中24款型号是LED读

写台灯，有不少型号明示为护眼台
灯。省消委会联合广东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对这些台灯做了10个项
目的比较试验，分别是标记、结构（含
蓝光危害）、防触电保护、热试验、照度
及照度均匀度、噪声、波动深度（频
闪）、显色指数、色温（只适用于LED
台灯）、遮光性。这些项目与消费者日
常使用台灯的安全性、用眼健康等方
面息息相关，其中前4项采用国家强
制性标准测试，后6项采用国家推荐
性标准测试。

结果显示，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
测试的4个安全性能项目中，除3款
型号样品标记项目不规范外，其他均
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噪声全部符合
国家推荐性标准；遮光性只有1款不
符合标准；波动指数（频闪）有24款型
号样品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但在涉及护眼健康性方面，27款
样品全都表现不佳。其中在照度及照
度均匀度方面，全部样品都不符合国
家推荐性标准。在显色指数方面，有
14款型号样品不符合国家推荐性标

准，超过样品的半数。而24款型号
LED台灯的色温方面，有22款不符合
国家推荐性标准。

省消委会提醒，我省市场上销售
的台灯产品虽然安全性能规定方面基
本符合标准要求，但是涉及用眼健康
性能方面，有些项目与国家推荐性标
准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消费者在购买
读写台灯包括LED台灯时，要注重产
品的品牌和价格，价格高的知名品牌
台灯（LED台灯），使用效果会相对好
一些。

“护眼”台灯真能护眼吗？
省消委会比较试验27款读写台灯，结果显示“护眼”功效大多是噱头

本报文城12月20日电 （记者
宗兆宣）打着意大利某品牌肥料的幌
子、伪造进口货物的报关手续、所谓
的国内经销公司也完全失联……日
前，打着进口幌子的假冒进口肥料在
文昌一些农资店大肆销售，让购买到
假肥料的农民苦不堪言，愤而向工商
部门投诉。文昌市工商部门快速出
击，一举查处了3家销售假冒进口肥

料的农资店。
近日，文昌市工商局接到群众

反映，文昌市一些乡镇农资店销售
印有“意大利瑞帝卡公司生产、中国
农业生产资料代理、青岛菲尔特进
出口有限公司经销”字样的涉假进
口复合肥料。接报后，文昌市工商
局迅速组织执法人员前往文昌市重
兴镇、蓬莱镇、潭牛镇等地调查，并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检查行动。

执法人员在对文昌蓬莱康强
农药店、文昌新桥农丰农资店、文
昌重兴农丰农资店进行检查时，发
现了 297 包涉嫌假冒的进口复合
肥料，当即予以扣押。为查清事
实，执法人员专门前往经销公司所
在地的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及海关

进行调查。经查明，这批肥料标识
的所谓经销公司“青岛菲尔特进出
口有限公司”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
系，且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均为伪造。文昌市工
商局依法予以立案，并没收3家农
资店违法所得3924元，罚款4.2万

余元。
文昌工商部门同时通过“双随

机”方式，开展了流通领域农资化肥
质量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计抽检
44个批次的农资化肥产品，立案3
宗，没收涉大型农场发酵羊粪有机肥
料32包、双宝有机肥料10包、粤海
蓝天牌肥料 5 包，没收违法所得
2654元，罚款2万余元。

农民买到假进口肥料苦不堪言
3家销售假冒进口肥料农资店被工商部门查处

贫困户参加新农合有优惠？
海口市一村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自己是住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
西江村的贫困户，以前每年都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今年贫困户参加新农
合是否有相关优惠政策？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回复：龙华区新农
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电话联系该村民，详细
告知凡贫困户参加新农合的，个人不用交费，
费用由当地市、区财政代为缴纳，村民对此非
常满意。

沙滩上乱搭婚纱摄影棚
三亚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在三亚市崖州区仙人湾沙滩，有人
搭建铁皮棚和婚纱摄影棚，导致该处沙滩遭到
严重破坏。

三亚市崖州区城市管理局回复：接到投诉线
索后，崖州区城市管理局执法队员立即赶到现
场核查，发现情况属实。执法人员已对该处铁
皮棚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现场拆
除摄影棚。下一步，崖州区城市管理局将组织
人员彻底清理海边的垃圾。

购买的新车为何是库存车？
儋州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自己10月18日在儋州市那大镇东
风起亚4s店购买了一辆车，在10月28日提车时
发现该车是一辆库存车，当时明确要求退款退
车。但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自己仍然没拿到
退款，多次交涉未果。

儋州市工商局回复：儋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
接到投诉线索后，专门组织投诉人和4s店现场调
解，最终双方达成退款共识。4s店相关负责人承
诺两周内办理好退款手续。

购买的八宝粥有虫子
海口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自己在海口市国兴大道日月广场
的酷铺超市购买了一包密封包装的八宝粥，回
家后发现八宝粥里面竟然有虫子，认为超市销
售的八宝粥存在质量问题。

海口市琼山区食药监局回复：经检查发现该
产品的生产厂家证照齐全，摆放在超市货架上的剩
余产品没有出现异样。最终超市工作人员现场退
还消费者购买八宝粥的费用11元，并赔偿200元。

（本栏目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宗兆宣 整理）

临高一物流仓库深夜起火
没有人员伤亡

本报临城12月20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
员逄宇）12月19日晚，临高县临城镇新桥南路沿
街的一个物流仓库发生火灾。接到群众报警后，
临高公安消防大队的消防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扑
灭了明火。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9日23时56分，临高公安消防大队指挥中
心接到一夜宵排档经营者报警称，位于临城镇新
桥南路的一个物流仓库着火了。接警后，临高公
安消防中队赶赴现场处置。20日零时7分，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发现着火的是一栋二层楼房，起火
点位于一楼的仓库内，无人员被困。

“当时一楼仓库的门还没有打开，火势已经处
于猛烈燃烧的阶段，我们安排一组人用水枪灭火，
同时安排一组人用无齿锯破门，后来房东赶来开
门，加快了我们灭火的速度。”临高公安消防中队
副队长匡霏霏介绍，消防官兵从仓库内抢救出了
保险箱等物品。经过20多分钟的奋战，零时33
分左右，仓库内的明火被扑灭。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桥南路该物流仓库门口
看到，一些被抢救出来的物品仍摆放在路边的人
行道上。面积约80平方米的仓库被烧得一片漆
黑，地上可以看见一些变形的铁架子。该物流仓
库的经营者告诉记者，这个仓库是她租来的，里面
的物品有家具、家电、塑料、沙发等，目前还没来得
及计算损失金额。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以同行调货为由骗取27部手机

海口一手机店员获刑二年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王倩）海口明珠广场一手机店销售人员王某以
同行调货为由，先后从8家手机店骗取27部手
机，价值达11万余元。记者19日从海口市美兰
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王某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8000元，责令被
告人王某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2015年6月，被告人王某开始在海口市美兰区
海秀东路明珠广场四楼某手机店担任销售员。自
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月1日，王某以同行
调货为由，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明珠广场四、
五楼手机卖场内，先后从海口某通讯器材公司等8
家手机店骗取27部手机，共计价值114470元。

2016年4月29日10时许，王某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被告人王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事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
经济损失，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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